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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离婚”不料弄假成真
两个家庭展开夺子大战
□上海新惟律师事务所 张梅

夫妻假离婚

只为动迁利益

2011 年 7 月 28 日， 陈承与程

晓丽并肩走出了婚姻登记处的大

门， 他们刚刚在此结束了两人持续

了四年的婚姻。 区别于其他办理协

议离婚夫妻的横眉冷对， 陈承与程

晓丽有说有笑地离开婚姻登记处。

程晓丽对陈承说： “这是假离

婚。”

程晓丽还对陈承说： “都是为

了动迁。”

2012 年 8 月 ， 就在两人办理

离婚手续的 1 年后， 陈承来到律师

事务所， 冷静地要求律师帮助其诉

讼， 取得儿子军军的抚养权。

原来 ， 2011 年 7 月陈承与程

晓丽 “假离婚” 后， 程晓丽当天就

抱着儿子军军回到了自己父母处。

陈承起初虽感到疑惑， 但接受

了程晓丽担心拆迁组调查房屋居住

状况的解释。 于是， 陈承每天早早

起床驱车至程晓丽父母处， 送军军

至幼儿园。 军军放学后， 陈承又将

儿子送至程晓丽父母处， 开始了与

“前妻” 和孩子的分居生活。

但这样的生活并没有像陈承所

认为地那样持续下去， 它以迅速且

出人意料的方式给了陈承一记晴天

霹雳。

弄假成了真

妻子另有打算

就在 2011 年 8 月初， “假离

婚” 的证书还没有在陈承的口袋里

捂热， “前妻” 程晓丽突然间消失

了。

8 月初的一天， 陈承一早来接

军军上幼儿园， 他向房间各处探了

探 ， 问正帮军军穿衣服的岳母 ：

“程晓丽今天这么早上班？”

换来的 ， 却是含糊其辞的回

答。

自从这一天开始， 程晓丽就从

陈承与军军的生活中消失了 。 此

时， 陈承隐隐预感到程晓丽对他有

所欺骗。

经过多方打听， 他才知道就在

两人办理协议离婚的数日之后， 程

晓丽就与另外一个男人结婚了， 而

这个男人正是程晓丽留学归来的前

男友。

诉说这一切时， 陈承的声音很

平静， 似乎已经从前妻的欺骗与背

叛的伤痛之中走出： “律师， 当我

知道程晓丽另嫁他人时， 我就将军

军从他外婆处接回家亲自照顾。 为

了避免程晓丽与家人前来强行带走

孩子， 我没有送他继续上幼儿园。

但现在军军即将面临上小学， 而孩

子的户口在其母亲处， 不方便今后

就近上学。”

陈承停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程晓丽结婚后又生了一个女儿 ，

她实际也不可能继续抚养军军了。

我们当初协议假离婚时， 孩子的抚

养权是写着归程晓丽的。 但当时是

假离婚所以根本不是真实意思， 现

在我希望变更抚养权， 孩子应当由

我来抚养。”

假离婚协议

内容极为被动

接受陈承的委托后， 我翻阅了

他提供的离婚协议等材料。 由于陈

承当初认为两人只是 “假离婚 ”，

在离婚协议书中， 陈承放弃了所有

的夫妻共同财产， 其不仅 “净身出

户”， 还承担了全部的夫妻共同负

债。 婚生子军军也协议交由程晓丽

抚养， 陈承每月承担抚养费 3000

元 ， 抚养费约定支付至 “陈承死

亡” 为止。

虽然， 这份离婚协议对陈承明

显不公， 其本身也并非陈承的真实

意思表示， 但是在这份离婚协议没

有被撤销的情形下， 军军的抚养权

显然是归程晓丽的。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

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

题的若干具体意见》 中规定， 只有

在符合一定条件下， 一方请求变更

子女抚养关系的， 才能获得法律的

支持。

然而， 本案中陈承与程晓丽协

议离婚时， 程晓丽的抚养条件没有

巨大变化， 她的经济状况以及居住

状况反而更优于离婚时。 并且， 军

军虽然实际由陈承抚养照顾， 但军

军并非经程晓丽同意交于陈承抚养

的。

这两个方面都是陈承诉讼请求

变更抚养权的重要难点。

进一步调查

发现更多疑点

在掌握初步信息后， 我开始就

本案的相关事实开展调查。

随着调查的逐渐深入， 我发现

了一个让人疑惑且吃惊的事实。 程

晓丽与第二任丈夫所生的婚生子出

生日期为 2012 年 4 月初， 推算程

晓丽怀上这个孩子的时间， 居然在

两人离婚之前。

而程晓丽的第二任丈夫欣然接

受其为自己的孩子， 这里边难道还

有更多隐情……

看到我调查获得的资料， 陈承

久久没有说话。 他的父亲见儿子沉

默不语， 刚想插话打破沉默， 陈承

就开口道： “这件事情请律师看着

办吧， 我现在一定要把孩子的抚养

权确定在我的名下。 如果程晓丽在

和我离婚前就已经和……和别人在

一起了， 这个情况如果对我争取军

军抚养权有利的话， 就一定要让法

庭知道。”

依照法律规定， 如果现抚养人

患严重疾病或存在伤残并且无法、

无能力照顾子女的； 或现抚养人不

尽抚养义务、 虐待子女行为； 对与

现抚养人生活对子女身心健康有不

利影响的等法律规定的情形下， 变

更抚养权于法有据。

但我调查了程晓丽的身体状况

以及家庭状况 ， 均未出现上述情

况 ， 并且从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来

看， 与程晓丽组建新家庭的前男友

家资颇丰， 经济条件优于陈承。

通过与陈承的沟通， 我又掌握

了一个新情况。 就在 2012 年初的

时候， 陈承曾带着军军到陈承的外

婆家参加家庭聚会， 但就在大家欢

笑热闹之时， 程晓丽出现了。

程晓丽的到来让原本在屋内的

人顿时紧张起来， 随程晓丽一同到

来的， 还有程晓丽的丈夫以及数个

陈承或面熟或陌生的人 ， 这个架

势， 看来是要来抢人的。

陈承的外婆一把抱过军军， 生

气地要赶程晓丽一行人。 两个家庭

在争夺推搡之间， 肢体的小摩擦逐

渐升级为两方的大打出手。 其间，

陈承的外婆因搂着孩子， 成为了争

夺风暴的中心， 东一拳西一脚地挨

了不少打， 惊动了当地派出所、 居

委会。

这次的 “夺子大战” 以公安机

关强行介入而终止， 陈承的外婆经

验伤被打成轻伤， 而打伤她的人就

是程晓丽的丈夫。

程晓丽为了平息此事， 以免丈

夫承担刑事责任， 暂时没有再提带

走军军的事 ， 并且在居委会协调

下， 双方达成了调解， 程晓丽签字

道歉并赔偿获得谅解。

法官很慎重

实地进行调查

2013 年过完春节不久 ， 在收

集了相当的证据后， 我们启动了向

法院提起变更抚养权的诉讼。

案件从程晓丽在与陈承离婚前

存在出轨行为入手， 我方指出程晓

丽的该行为违反了公序良俗与道德

要求。

而陈承的经济收入与居住状

况 ， 显然具有抚养儿子军军的能

力。

我们还着重阐述了程晓丽另组

家庭， 并生育了幼女的事实， 证明

其客观上在抚养军军的精力将大大

削减。

而程晓丽现在的丈夫是其前男

友， 与程晓丽复合的方式又违反了

社会道德， 这位继父对于军军的态

度和情感势必存在较为复杂的因

素。

孩子的未来是不能拿来实验

的， 面对新父亲与同父异母的妹妹

产生的隔阂感， 很容易导致其无法

真正融入和适应新环境， 对其年幼

心理的成长产生负面影响。

承办法官对本案极为重视。 在

阅看、 研究卷宗的同时， 提出希望

对两个家庭的情况以及军军的生活

现状作出实地调查。

为确保调查结果的客观性， 由

第三方组成的人员开展了调查工

作。

调查组由社区富有经验的调解

人员、 社区干部、 社工组成。 他们

对陈承的租住状况实地查看， 向军军

原就读幼儿园了解孩子的性格以及孩

子接送情况， 又在陈承现住的社区随

机访问居民， 还调查了解陈承的工作

情况与经济收入。

调查组甚至花了很多时间与军军

相处， 观察军军的行为与社交能力，

也与军军进行了交谈。

调查组还试图联系程晓丽要求探

访， 但遗憾的是， 程晓丽只通过她的

代理律师传递意见， 拒绝了实地调查

的要求。

法院作判决

我方终于获胜

法院经过两次开庭审理， 两次法

庭谈话， 结合法院调查的客观事实与

调查组的调查结论， 最终作出了 “变

更抚养权” 的判决。

陈承获知了判决结果后， 并无太

大惊喜。 在交谈中， 每每提到儿子，

就会笑着说孩子的活泼好动、 机智灵

敏。 但笑着笑着， 他神情就会逐渐黯

淡下来。

他说： “别看他年纪小， 我和他

妈妈之间的事， 他妈妈以及新妹妹的

事， 实际上他都知道。 我与他妈妈的

关系是一回事， 但我原本不想影响孩

子的。 至今为止， 我还为孩子在屋子

里保留着他妈妈的照片， 希望我们失

败的婚姻不要给他留下阴影， 但其实

已经对他造成了看不见的伤害……”

回顾这起案件时， 军军小葡萄一

样黑亮亮的眼睛伴着咯咯的笑声， 始

终浮现在我脑中……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妻子户口所在地的房子正面临动迁， 小夫妻俩为获得更多利

益， 打起了 “假离婚” 的主意。

婚离了、 房拆了， 妻子竟 “假戏真做” 另嫁他人。 已经拆散

的家庭已无破镜重圆的可能， 两个家庭在争夺孩子的同时， 不堪

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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